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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470

证券简称：

*ST

金正 公告编号：

2020-069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被动减持股份超过

1%

的公告

股东临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临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 临沭县城育新路92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0.9.18

股票简称 *ST金正 股票代码 002470

变动类型

（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3931.4000 1.20

合 计 3931.4000 1.20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

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临沂金

正大投

资控股

有限公

司

合计持有股份 115663.1529 35.20 111731.7529 34.0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115663.1529 35.20 111731.7529 34.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万连步

合计持有股份 59274.3874 18.04 59274.3874 18.0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14818.5969 4.51 14818.5969 4.51

有限售条件股份 44455.7905 13.53 44455.7905 13.53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

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临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公司分别于2020年1月17日和2020年8

月5日分别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存在可能被动减持公司股票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4）和《关于控股股东被动减持股份期间届满暨拟继续减

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53）， 临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所持部分股份因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违约， 可能存在被动减持风险情况进

行了预披露。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

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

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

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是□ 否□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

公司股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注：上表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特此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临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1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新增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玄元保险” ）签署的代销协议，投资者可自2020年9月22日起在玄元保险办理本公司

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具体情况如下：

一、基金明细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华夏短债债券A 004672 华夏中短债债券C 006669

华夏短债债券C 004673 华夏中债1-3年政金债指数A 007165

华夏恒生ETF联接C 006381 华夏中债3-5年政金债指数A 007186

华夏全球聚享（QDII）A（人民币） 006445 华夏鼎淳债券A 007282

华夏中短债债券A 006668 华夏鼎淳债券C 007283

如上述基金尚未开放、暂停办理对应业务或对其进行限制的，请遵照相关公告执行。投

资者在玄元保险办理对应基金相关业务的数额限制、规则、流程以及需要提交的文件等信

息，请遵照上述基金招募说明书或其更新、本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及玄元保险的有关规定。

玄元保险的业务办理状况以其规定为准。

二、咨询渠道

（一）玄元保险客户服务电话：400-080-8208；

玄元保险网站：http://www.xyinsure.com:7100/kfit_xybx；

（二）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

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

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代销机构已在本公司网站公示，投资者可登录查询。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

表现。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

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投资者在投资基金之前，请仔细

阅读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和基金合同，全面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

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匹配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

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基金具体风险评级结果以销售机构提供的评级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398

证券简称：海澜之家 编号：

2020

—

045

债券代码：

110045

债券简称：海澜转债

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不实报道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媒体报道中的“凯桦康半导体设备南京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不存在任何关系。

●本公司及子公司未在南京设立半导体设备新公司，也不存在计划设立半导体设备公

司的情况。

一、传闻简述

近日，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发现有媒体报道“海

澜之家在南京成立半导体设备新公司，注册资本21.5万美元”的文章。为避免对投资者造成

误导，影响正常市场秩序，本公司对不实报道进行澄清。

二、澄清说明

公司及时对媒体报道内容进行核实，经核实，公司及子公司未在南京设立半导体设备

新公司，也不存在计划设立半导体设备公司的情况。 媒体报道中的“凯桦康半导体设备南

京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不存在任何关系。

针对上述不实的媒体报道，公司正在逐步与相关媒体取得联系，就不实报道的内容要

求媒体进行删除或更正。

三、重点提示

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为服饰销售。今后公司仍将围绕既定的发展战略，聚焦消费领域，

不断优化产业经营，提升市场竞争力，提高经营业绩，将公司打造成生活消费类多品牌管理

共享平台，将海澜之家打造成全球最具价值力品牌。

截至目前公司经营情况良好，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3045

证券简称：福达合金 公告编号：

2020-054

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9月21日取得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

馈意见通知书》（202444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

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将与中介机构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积极准备相关材料，并在规定的期限内

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报送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978

股票简称：安宁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41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四川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本公司将参加“2020� 年四川辖区上市公司投

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通过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互联网平台举行，投资

者可以登陆“全景·路演天下” 网站（http://rs.p5w.net）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

日活动,时间为2020�年9�月25�日（周五）15:00�至17:00。

届时公司高管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的形式，与投资者就公司治理、经营状况、发展战

略、风险防控、投资者保护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09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261

证券简称：拓维信息 公告编号：

2020-077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

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20年9月21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

员会对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 股票申请进行了审

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 审核通过。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

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09月22日

关于中国瑞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瑞达集团通广招待所有限公司

的公告

根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中国瑞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吸收合

并中国通广电子招待所有关问题的批复》，经中国瑞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瑞达集团” ），瑞达集团通广招待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广招待所” ）股东决定：

1，瑞达集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0004084）吸收合并通广招待所（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101651996R）。 瑞达集团存续，通广招待所依法注销。

2，吸收合并后，合并双方资产，业务，债权和债务等由瑞达集团承继。

3，吸收合并前，瑞达集团注册资本107000万元，通广招待所注册资本255.0751万元；

吸收合并后，瑞达集团注册资本不变，仍为107000万元。

各债权人应自公告日起45日内，书面向本公司提出债务清偿要求；不提出或逾期提

出的，视为自愿放弃相应债权。

特此公告

瑞达集团通广招待所有限公司 中国瑞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1日 2020年9月21日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投资风险特别公告（第二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银行”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26,391.2789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0]2099号文核准。 经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新股数量为26,391.2789万股，全部为公

开发行新股，发行人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发行的股票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上交所” ）主板上市。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已经完成，确定的发行价格为6.71元/股，对应的2019年摊

薄后市盈率为10.35倍（每股收益按照2019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2019

年平均静态市盈率，也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货币金融服务业（J66）” 最近一

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6.05倍（截至2020年9月10日），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

均市盈率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根据《关于加强新股发行监管的措施》（证监会公告[2014]4号）等相关规定，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网上申购前三周内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证券日报》连续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公告的时间分别为2020年9月15日、

2020年9月22日和2020年9月29日，后续发行时间安排将会递延，敬请投资者关注。

原定于2020年9月15日举行的网上路演推迟至2020年10月12日， 原定于2020年9月

16日进行的网上、网下申购将推迟至2020年10月13日，并推迟刊登《厦门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内容：

1、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缴款及中止发行等环

节，具体内容如下：

（1）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发行前每

股净资产、基本面、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

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6.71元/股，网下发行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投资者请按此价格在2020年10月13日（T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申购时无需缴

付申购资金。 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2020年10月13日（T日），其中，网

下申购时间为9:30-15:00，网上申购时间为9:30-11:30，13:00-15:00。

（2）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所有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所属配售对象的

报价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同一申购价格上按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由小到大、同一

申购价格同一拟申购数量的按申报时间 （申报时间以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记录为

准）由晚到早的顺序排序，剔除报价最高部分配售对象的报价，剔除的申购量不低于网下

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10%。 当最高申购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的申购

可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可低于10%。 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

（4）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

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20年10月15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

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

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10月15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

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5）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

息披露。

（6）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

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

并计算。

2、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

行人股票的投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

属虚假不实陈述。 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

策。

3、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须认真阅读2020年9月8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的《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及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招

股意向书全文，特别是其中的“重大事项提示” 及“风险因素” 章节，充分了解发行人的

各项风险因素，自行判断其经营状况及投资价值，并审慎做出投资决策。 发行人受到政

治、经济、行业及经营管理水平的影响，经营状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由此可能导致的投资

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4、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开始流通。 请投资者务必注意由于上市首日股票流通量增加导致的投资风险。

5、本次发行价格为6.71元/股，请投资者根据以下情况判断本次发行定价的合理性。

（1）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的规定，发行人所属

行业为货币金融服务业（J66）。 截至2020年9月10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最近一个

月行业平均静态市盈率为6.05倍。

与公司主营业务比较接近的上市公司有苏州银行、青岛银行、郑州银行、宁波银行等

13家公司，上市可比公司2019年平均静态市盈率为8.13倍，具体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20年9月10日前20个交易日均价

（含当日）（元/股）

2019年每股收益

（扣非前后孰低）

（元/股）

2019年静态市盈率

（倍）

002966 苏州银行 8.36 0.7350 11.37

002948 青岛银行 5.26 0.5050 10.42

002936 郑州银行 3.85 0.5025 7.66

002142 宁波银行 34.30 2.2827 15.03

601997 贵阳银行 8.24 1.7957 4.59

601838 成都银行 10.41 1.5363 6.78

601577 长沙银行 9.44 1.4848 6.36

601229 上海银行 8.47 1.4190 5.97

601169 北京银行 4.89 1.0141 4.82

601009 南京银行 8.68 1.2389 7.01

600928 西安银行 5.70 0.5998 9.50

600926 杭州银行 12.26 1.1126 11.02

600919 江苏银行 6.48 1.2555 5.16

平均值 8.13

数据来源：Wind，截至2020年9月10日；

注：每股收益所对应的总股本数据以2020年半度报告披露为准。

本次发行价格6.71元/股对应的2019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摊薄后市盈率

为10.35倍，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2019年平均静态市盈率，也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发布的“货币金融服务业（J66）”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

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

策。

（2）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价格与网下投资者报价之间存在的差异，网下投资者报价

情况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初步询价结果及推迟发行公告》。

（3）本次发行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在初步询价阶段由网下机构投资者基于真实认

购意图报价，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情况并综合考虑发行人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

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 任何投资者如参与申购，均视为其已接受该发行价格，如

对发行定价方法和发行价格有任何异议，建议不参与本次发行。

（4）本次发行有可能存在上市后跌破发行价的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

化蕴含的风险因素，知晓股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值投资

理念，避免盲目炒作，监管机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均无法保证股票上市后

不会跌破发行价格。

6、按本次发行价格6.71元/股，发行26,391.2789万股计算，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

1,770,854,814 .19元，扣除发行费用32,250,199 .00元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为

1,738,604,615 .19元，不超过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发行人补充资本金拟使用本次募集资

金投资额1,738,604,615.19元。此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增加对发

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

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7、本次发行申购，每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

申购。 凡参与初步询价的，无论是否为有效报价，均不得参与网上申购；单个投资者只能

使用一个合格账户进行申购，任何与上述规定相违背的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8、本次发行结束后，需经上交所批准后，方能在上交所公开挂牌交易。 如果未能获得

批准，本次发行股份将无法上市，发行人会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给

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

9、发行人的所有股份均为可流通股。 本次发行前的股份有限售期，有关限售承诺及

限售期安排详见招股意向书，上述股份限售安排系相关股东基于发行人治理需要及经营

管理的稳定性，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做出的自愿承诺。

10、请投资者关注风险，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

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1）网下申购后，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实际申购总量不足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2）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申购的；

（3）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4）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5）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

在异常情形的，可责令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对相关事项进行

调查处理。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

行安排等事宜。 中止发行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在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择机重启发行。

11、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坚持价值投资理

念参与本次发行申购，我们希望认可发行人的投资价值并希望分享发行人成长成果的投

资者参与申购。

12、本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并不保证揭示本次发行的全部投资风险，建议投资者充分

深入了解证券市场的特点及蕴含的各项风险，理性评估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并根据自身

经济实力和投资经验独立做出是否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决定。

发行人：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2日

无锡新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新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53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427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平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平安证券” ）。 发行人的股

票简称为“新洁能” ，股票代码为“605111”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

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9.91 元

/股，发行数量为 2,53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1,518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00%；网

上发行数量为 1,012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00%；回拨机制实施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 253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277 万

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300396%。

本次网上网下认购款项缴纳工作已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T+2 日）完成。 本公

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且及时足额缴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

与网下申购并获得初步配售且及时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一、网上网下缴款认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缴款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

下：

（一）网上中签缴款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22,698,276 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451,922,675.16 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71,724 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1,428,024.84 元

（二）网下获配缴款认购情况

经核查确认，3,056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0,041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

《发行公告》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

申购款。 另有 6 个配售对象未足额或未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其所对应的股份数量

516 股为无效认购，对应金额为 10,273.56 元。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2,529,484 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50,362,026.44 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516 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10,273.56 元

未足额或未按时缴纳认购资金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获配数量

（股）

应缴款金额（元）

实际缴款金额

（元）

放弃认购股数

（股）

1 邓立峰 邓立峰 103 2,050.73 2,050.37 1

2 陈积裕 陈积裕 103 2,050.73 0.00 103

3 陈耀坚 陈耀坚 103 2,050.73 0.00 103

4 张小霞 张小霞 103 2,050.73 0.00 103

5 周华 周华 103 2,050.73 0.00 103

6 李海平 李海平 103 2,050.73 0.00 103

合计 618 12,304.38 2,050.37 516.00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72,240 股，包销金额为 1,438,298.40 元，包

销比例为 0.29%。

2020 年 9 月 22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团队

联系电话：0755-22626653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 5023 号平安金融中心 B 座第 22-25

层

发行人：无锡新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22

日

特别提示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若羽臣”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043.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1648 号文核准。 本

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金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若羽臣” ，股票代

码为“003010”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

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

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 15.20 元 /股，发行数量为 3,043.00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1,825.8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

的 6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1,217.2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4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043,000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7,387,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

本次发行的网上、 网下缴款工作已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 （T+2 日）结

束。

一、 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

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7,324,320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15,329,664.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62,680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952,736.00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042,64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6,248,128.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6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5,472.00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获配

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放弃认购

股数

（股）

1 徐金富 徐金富 40 608.00 40

2 张宣强 张宣强 40 608.00 40

3 戴世仁 戴世仁 40 608.00 40

4 何广苏 何广苏 40 608.00 40

5 陈积裕 陈积裕 40 608.00 40

6 纪立军 纪立军 40 608.00 40

7 林鸿 林鸿 40 608.00 40

8 毛岱 毛岱 40 608.00 40

9 刘方毅 刘方毅 40 608.00 40

合计 360 5,472.00 360

二、 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保荐人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63,040 股，包销金额为 958,208.00 元，保

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21%。

2020 年 9 月 22 日（T+4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

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

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若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010-65353085

咨询邮箱：ECM_IPO@cicc.com.cn

联系人：中金公司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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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2

日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8,159.96 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2020]1309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

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根据初步询价申报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

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5.85元 /股，发行数量为 8,159.96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4,896.01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0004%；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 3,263.9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39.9996%。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发行数量

为 815.96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9.9996%；网上发行数量为 7,344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

的 90.0004%。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0年 9月 18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73,298,162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28,794,247.7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41,838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829,752.30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8,156,852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7,717,584.2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748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6,075.80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未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获配股数

（股）

初步获配金额

（元）

1 徐金富 徐金富 458 2,679.30

2 张宣强 张宣强 458 2,679.30

3 何广苏 何广苏 458 2,679.30

4 陈积裕 陈积裕 458 2,679.30

5 纪立军 纪立军 458 2,679.30

6 张盛容 张盛容 458 2,679.30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无

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为 144,586

股，包销金额为 845,828.10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18%。

2020 年 9 月 22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

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20370806，20370807

联系人：销售交易业务总部

发行人：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9月 22日


